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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转让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菲亚”或者“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转让基金份额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 IDG宏流 1期基金的基金份额合计 4,990万份，作价 4,990

万元，转让给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索菲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索

菲亚”）。 

一、交易概述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自有资金出资认购 IDG

宏流 1 期基金相应份额的议案》，同意使用自有资金 4990 万元认购 IDG 宏流 1

期基金相应份额，成为 IDG宏流 1期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5年 10月 22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索菲亚于 2015年 12月底成立，主要负责公司非主营业

务相关项目的投资和管理。为了归口管理，公司计划将所认购的 IDG宏流 1期基

金的全部份额转让给深圳索菲亚，由深圳索菲亚进行集中管理。 

本项交易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未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

自董事会表决通过后生效，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转让的一切事宜。本

次转让在公司与合并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之间发生，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本次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广州市增城区永宁街郭村仙宁路 2号 

法定代表人：江淦钧 

注册资本：91,237.0038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家具制造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

查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深圳索菲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

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柯建生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受托资产管理(不得

从事信托、金融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

金(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

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在网上

从事商贸活动(不含限制项目);市场营销策划;供应链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国内

贸易(不含专营、专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

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的关系 



受让方深圳索菲亚是转让方索菲亚的全资子公司，索菲亚直接持有深圳索菲

亚 100%的股权。 

三、本次交易标的资产“IDG 宏流 1 期基金”的基本情况 

基金名称：IDG宏流 1期基金 

基金管理人：上海宏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运作方式：契约型封闭式 

基金存续期限：5 年，自成立之日起计算。5 年后的对应月对应日的前一天

即为到期日，如到期日为非工作日的，非工作日后的第 1个工作日视为到期日。

本基金自基金成立日满 6个月以后，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提前终止本基

金；本基金在存续期届满后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投资者协商一致可以展期。 

深圳索菲亚与公司及基金管理人签署基金份额转让协议及相关的其他文件，

办理基金投资人主体变更手续及相关的其他手续。公司原签订的基金认购协议，

条款保持不变，仅是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 

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是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

更，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影响。 

2、本次交易主要是为了归口管理相应的业务，整合内部资源，提升上市公

司管理效率，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整体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交易是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审

议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故独立董事同

意本项议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项说明以及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索菲亚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